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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圆满结束 2006年度全国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于1月27日上

午9时开考。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会长、

全国土地估价师考试委员会主任鹿心社巡视北京考区，看望

了负责考试的工作人员。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常务副会长、

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司长胡存智，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司司长

廖永林，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曾赞荣，中国土地估价师

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于北等陪同巡视。鹿心社会长要求，

要根据国土资源部35号令规定，精心组织好考试各项工作，

为广大考生提供便利，确保考试顺利进行。 鹿心社说，

自2007年1月1日起，《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管理办法》（国

土资源部35号令）（以下简称《办法》）施行，对土地估价

师考试的各项工作都作出了明确规定。这次考试是《办法》

施行后的第一次考试，土地估价师考试涉及全国各个地区，

范围广，规模大，参考人数多，国土资源部、中国土地估价

师协会等相关部门投入了很大精力，一定要精心组织，严肃

考纪，不仅要组织好北京考区的考试工作，也要组织好全国

其他考区的工作。要积极听取考生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发现

新问题，确保考试顺利完成，切实把好事办好。 2006年度土

地估价师资格考试全国共设30个考区，报名人数较2004年略

有增加达到17701人。这体现了土地估价行业在全社会认知度

的提高，也反映出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改革的成功。 截止1

月28日下午17时，2006年度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圆满结束。 



此次考试得到国土资源部的高度重视，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

更是全力以赴。11月25日至26日，协会组织各省（区、市）

考区负责人、考试报名系统操作人员、考前培训师资人员召

开了2006年度全国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考前工作暨师资培训

会，介绍了2006年度全国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改革精神、总

体方案和考试大纲，同时布置了工作有关注意事项；1月22日

，全国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办公室组织各考区负责人召开了

考前工作电话会议，重申了新形势下考试改革的要点，强调

了考试期间各项考务、考场等工作纪律和要求。全国土地估

价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常务副会

长、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司长胡存智，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

理司副司长吴海洋，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地价处助理

调研员黄清等参加会议。 胡存智常务副会长根据《办法》的

有关内容在会上做重要发言。他强调了《办法》体现的三个

改革原则：一是适应当前土地资源管理工作以及市场经济改

革对土地估价师提出的新要求；二是注重土地估价师对理论

知识的具体应用和提高实际工作操作能力的原则；三是科学

化和合理化的报考方式。分析了2006年度报考的形势和特点

：放宽了报考条件；新增了《土地估价实务基础》科目；对

取得土地估价师资格证书的考生，须通过实践考核方能在土

地估价报告上签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考务、监考、

考场、法规四个方面强调了考试期间的要求和纪律；同时，

提出要求：希望各考区要重视此次考试，克服以往的不良现

象，发扬过去的优良传统，严肃认真的做好考务、监考等工

作；考试结束后及时总结经验，为2007年9月份的考试打好基

础。 电话会议上，吴海洋副司长对各考区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是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本次考试是新《办法》颁布后的

第一次考试，要严格按照新《办法》开展工作，责任到人，

各司其职；二是严肃考纪，维护考试的公平、公正性，《办

法》里特别增加了关于考试纪律的内容，各考区要对违纪行

为及时制止并上报；三是加强协调、充分发挥各地协会的作

用，各地行政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协会的作用，通力合作，

完成考试工作。 目前，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组织的阅卷工作

正在进行中，考生有望在3个月内对考试成绩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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